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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由于本企业向辽宁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股交”）申请挂牌培育、展示路演、发行转让、质押融资、信息披露等服务，为了使辽股交客观、准确地掌握和了解本企业的信用情况，本企业特授权辽宁金科征信有限公司向相关部门和机构采集、查询、使用本企业的信用信息，根据采集、查询到的本企业相关数据等信息，为本企业出具企业信用评估报告；或者将采集、查询及调取到的本企业数据信息提供给辽股交，作为开展挂牌培育、展示路演、发行转让、质押融资、信息披露等服务的依据。
一、本企业授权内容及范围
本企业授权辽宁金科征信有限公司向国家机关、政府部门、事业单位、金融机构等相关部门和单位，或向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互联网信息平台渠道等平台采集、查询、调取、使用、输出本企业的下列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信用信息、信用报告、企业基本信息（含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等信息）、社保缴存信息、行政许可信息、汇总经营信息、财务指标信息、水电气用量信息、登记抵押与查封信息、涉诉信息、企业的负面信息、企业的关联信息、企业的金融信息等和企业向相关部门提供的、相关部门在管理工作中产生或者搜集的信息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未禁止征信机构采集的与本企业有关的其他信息等。
本授权内容贯穿辽股交挂牌培育、发行转让、质押融资、信息披露等的全流程即企业在辽股交挂牌培育、展示路演、发行转让、质押融资、信息披露各流程管理以及相关服务存续期间。
二、本企业授权使用
本企业同意辽宁金科征信有限公司将采集、查询及调取到的本企业上述信息，向辽股交提供；本企业同意由辽宁金科征信有限公司依据采集、查询及调取到的上述信息，对本企业的信用依法出具企业信用评估报告，信用报告用来向辽股交开展股权服务及监管数据报送使用；本企业在辽股交挂牌培育、展示路演、发行转让、质押融资、信息披露期间，向辽宁金科征信有限公司提供的所有企业信息，同意辽宁金科征信有限公司持有、保存、使用和输出。
三、授权期限
本授权书自本企业盖章之日起生效，在辽股交挂牌、培育、展示及相关服务存续期间持续有效。一经生效，由辽宁金科征信有限公司永久留存，不可撤销。
四、本企业郑重声明
1、本企业同意本授权书以纸质版、电子版等形式设立；
2、辽宁金科征信有限公司或其委托辽股交已经依法向本企业提示了该授权书的全部内容；
3、本企业已经完全知悉并充分理解本授权书承载的内容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4、本企业对于授权辽宁金科征信有限公司采集、查询及调取到的相关信息或对本企业信用依法出具的企业信用评估报告均无条件接受认可，不会对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信用评估报告的客观性提出任何的质疑。辽宁金科征信有限公司对于本企业在金融机构处办理的业务能否获批不作任何承诺，亦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5、本企业同意对在挂牌培育、展示路演、发行转让、质押融资、信息披露期间所提交和产生的基本信息、融资信息（包括违约信息）和其他相关信息及辽宁金科征信有限公司依据该授权采集、查询的相关信息均由辽宁金科征信有限公司合法保存。

本企业（盖章）： 

法定代表人（法人章）：

授权书生效日期：

授权书签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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